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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兆新股份”）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收到深圳证监局下发的《深圳证监局关于对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0】36 号），现将原文内容公告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以及我局 2019

年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工作安排，我局自 2019 年 10月起对你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

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一、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存在缺陷 

（一）董事会不当限制股东权利 

你公司董事会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收到深圳市汇通正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持有你公司 6.45%股权）提交的四项临时议案，次日以上述

四项议案违反《劳动合同法》为由，决议不将上述议案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你公司董事会上述行为违反了《公司法》有关公司治理的规定，不当限制了股东

权利。 

（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不规范 

你公司未对收购上海中锂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和非公开发行债券事项填写内

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并制作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违反了《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

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第六条、第十条的规定。此外，你公司内幕信

息登记表缺少公司盖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不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的格式要求。 

（三）违规对控股股东提供担保 

2017 年 7 月 24 日，你公司及控股股东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彩虹集团）与中信银行深圳分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及系列担保合同，



你公司以 2,000 万元存款为你公司及彩虹集团履行债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

2019 年 1 月 2 日，中信银行深圳分行将上述存款全额扣划，用于偿还彩虹集团

贷款本金。你公司上述对彩虹集团提供担保事项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也

未进行信息披露，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

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行为的通知》的有关规定。你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4 日进行了补充公告，并

协调彩虹集团于 2019 年 1 月 18 日全额偿还了被扣划的保证金。 

（四）档案管理内部控制存在较大缺陷 

2018 年 12 月底，你公司仅由时任董事、副总裁杨钦湖签字，即对公司石岩

工厂档案室的部分资料进行了粉碎销毁，其中包括 2006 年至 2016 年的公司印章

使用表和登记表、财务管理合同、经销协议、合同履行台账等重要档案材料。上

述行为不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第四十七条和你公司《档案工作规范》

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公司内部管理制度未得到有效执行，档案管理内部控制存在

较大缺陷。 

二、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不规范 

（一）未按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审慎确认部分光伏电站项目收入 

你公司“安徽省庐江县白湖镇梅山村养殖基地 20MW 光伏发电项目”于 2016

年 12 月 26日并网发电，你公司 2017 年确认该项目国家补贴电费税后收入 655.40

万元。经查，该项目未获得国家光伏电站年度建设规模指标，不能申请国家可再

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贴，你公司 2017 年确认该项目国家补贴电费收入的依据

不充分，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06 年）》第四条的规定。 

（二）未按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部分光伏电站项目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因工程建设受阻，你公司“湖州吴兴童装环境综合整治配套产业园 6MW 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自 2016 年底至今一直处于停工状态，2017 年已出现资产减

值迹象。你公司 2017 年、2018 年均未对该项目相关资产减值迹象予以关注，也

未进行减值测试，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第四条、第五条

的规定。 

上述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存在缺陷、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不规范等情况，反

映出你公司在规范运作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直接影响到你公司相关信息披露

数据的准确性。根据《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第二十一条、《关于上市公司建



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第十五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第二条、第五十九条等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

施，你公司应按照以下要求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改正，并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一、你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加强对新《证券法》《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培训，忠

实、勤勉地履行职责，切实完善公司治理，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强化信息披露管

理，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公平。你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高度重视整改工作，建立并完善

与股东畅通有效的沟通渠道，对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内幕信息管理、信息披露

等方面存在的不规范情况进行全面梳理，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强化规范运作

意识。 

二、你公司应进一步加强财务会计基础工作，提升会计核算水平，增强财务

人员的专业水平，确保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的规范性，从源头保证会计核算的质

量。 

三、你公司监事会应当对公司财务以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行

职责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发现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行为，可以向董

事会、股东大会反映，也可以直接向证券监管机构和有关部门报告。 

如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深圳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同时，还对陈永弟、张文、陈滔、金

红英分别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深圳证监局的要求进行整改，尽快形成整改报告，并根据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加强对证券

法律法规的学习，强化规范运作意识，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一日  


